
证券代码：300577 证券简称：开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9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收购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 28.1520%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开润股份”）全资

子公司滁州米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米润”“受让方”）拟以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人民币33,600万元收购泰安玖安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玖安投资”）持有的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嘉乐”“嘉

乐股份”“标的公司”）24%股份；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人民币5,812.86万元

收购嘉兴弘之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之帆投资”）持有

的上海嘉乐4.1520%股份（上述事项以下合并简称“本次交易”“本次收购”）。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海嘉乐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属于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围绕“成为受尊敬的世界级出行消费品公司”的企

业愿景，为进一步推动公司业务规模增长，公司全资子公司滁州米润拟以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人民币33,600万元收购玖安投资持有的上海嘉乐24%股份；拟以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人民币5,812.86万元收购弘之帆投资持有的上海嘉乐4.1520%

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滁州米润将持有上海嘉乐100%股份。

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收购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28.1520%股份的议案》，本次交易属于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玖安投资

1、名称：泰安玖安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8219X4E

3、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文庙街道金阳商贸城物业楼2楼237号

5、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玖菲特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

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 投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宁波浦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0 39.90
2 赵建新 8,390 23.91
3 郑晓东 7,000 19.95
4 孟伟 5,600 15.96
5 深圳市玖菲特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0.28

合计 35,090 100

8、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浦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玖安投资的有限

合伙人，出资比例为39.90%，除此以外玖安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弘之帆投资

1、名称：嘉兴弘之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BT5LLM1H

3、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4、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87



室-43

5、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弘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实业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 投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谢建强 9,998 99.98

2 上海弘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0.02
合计 10,000 100

8、弘之帆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名称：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235375K

3、法定代表人：王海岗

4、注册资本：9,275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金张公路 288号

7、成立日期：1993年 2月 18日

8、经营期限：1993年 2月 18日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服饰制造；服饰研发；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面料印染加工；服装辅

料制造；服装辅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箱包制造；箱包销售；金属制品

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装卸搬运；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份结构

截至目前，上海嘉乐股份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滁州米润科技有限公司 66,638,981 71.8480%

2 嘉兴弘之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51,019 4.1520%

3 泰安玖安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260,000 24.0000%

合计 92,750,000 1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567,351,396.46 1,190,687,289.36

负债总额 1,039,869,175.69 707,053,405.78

应收账款 456,798,263.05 332,004,105.79

净资产 527,482,220.76 483,633,883.58

项目 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099,579,041.94 1,488,642,422.70

营业利润 71,126,347.52 72,266,713.81

净利润 64,610,072.18 48,923,35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693,174.69 245,531,711.39

2024年 12月 31日及 2024年 1-12月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5]200Z3329号），发表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四）交易完成后的股份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滁州米润将持有上海嘉乐 92,750,000股，

持股比例为 100%，上海嘉乐的股份结构变更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滁州米润科技有限公司 92,750,000 100%

合计 92,750,000 100%

（五）其他说明

1、上海嘉乐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

的条款。

2、本次交易标的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海嘉乐权属清晰，除为全资子公司担保外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

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股份转让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以 2025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水致远评估”）出具的《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嘉

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5]第 020697 号），结合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

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上海嘉乐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评估，并采用收益法的测算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相关评估情况如下：

1、收益法测算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上海嘉乐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40,000.00

万元，与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50,698.42万元相比评估增

值 89,301.58万元，增值率为 176.14%。

2、市场法测算结果

采用市场法评估，上海嘉乐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42,200.00

万元，与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50,698.42万元相比评估增

值 91,501.58万元，增值率为 180.48%。



3、两种方法测算结果分析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市场法和收益法的测算结果相对账面所有者权益都存

在增值，其中市场法的测算结果比收益法的测算结果高 2,200.00万元，差异率为

1.57%。分析两种评估方法的基础与价值组成，可知：

收益法是从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关键指标是未来收益及折

现率，对未来指标进行预测时综合考虑了国内宏观经济情况、行业情况、企业发

展规划、经营能力等多种因素，能够更好的反映出企业价值；而市场法是基于历

史期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股票市场交易数据，所用财务数据受会计准则的影响较

大且可比公司信息相对有限，同时市场股价波动影响较大，市场有效性受到了一

定的制约，因此市场法的结果相对于收益法而言，影响其不确定的因素更多。因

此本报告采用收益法的测算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4、评估结论

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25年 6月 30日，上海嘉乐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为 140,000.00万元人民币（金额大写为：壹拾肆亿元整）。

5、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根据有关规定，本报告评估结论有效使用期原则上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二）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上述《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

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由交易双方充分沟通、协商确定上海嘉乐的全部股

权整体价值为 140,000.00万元人民币（金额大写为：壹拾肆亿元整）。本次交易

定价与评估值之间不存在差异，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依据上述评估值，玖安投资持有的上海嘉乐 24%股份作

价 33,600.00万元，弘之帆投资持有的上海嘉乐 4.1520%股份作价 5,812.86万元。

五、资金来源

公司需支付交易总金额为 39,412.86万元,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支

付本次的交易对价。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玖安投资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各方

转让方：泰安玖安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滁州米润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为受让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嘉乐股份

24%的股份（对应 22,260,000股），标的资产交易作价人民币 336,000,000元。

3、交割条件

1）转让方和标的公司已适当履行并遵守本协议中包含的、要求其在交割时

或交割前必须履行或遵守的所有约定、义务和条件。

2）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股份转让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律、法规、条

例、规章、司法解释、法院或有关政府机构、政府主管部门的判决、裁决、裁定

或禁令或其他适用法律或任何协议、合同或文件，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各原

有股东、标的公司或股份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

决、裁决、裁定或禁令；各原有股东和标的公司签署、交付或履行本协议及完成

股份转让所需的全部同意和批准（如有）已经取得并维持完全有效。

3）标的公司、转让方及受让方应已获得完成本次转股所需的所有批准、同

意和放弃，包括但不限于必要的股东大会决议、合伙人会议决议、投委会会议决

议等内部决议、任何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或其他人士的所有许可、授权、批准、

备案或同意（如有）。

4）各原有股东、受让方和/或标的公司已签署并交付本协议和标的公司的章

程或章程修正案以及为本次股转所需的其他文件和协议（如有，前述文件和协议

合称“交易文件”）。

5）标的公司应当向受让方出具经标的公司盖章的标的公司出资证书和股东

名册扫描件，并交付持股凭证，股东名册记载的投资人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应当

与本协议的规定相一致。

6）转让方及标的公司不连带及分别的向受让方承诺，本协议项下的陈述和

保证在本协议签署之日是真实的，并且在交割日也将是真实、准确和不具有误导

性的。

7）受让方特此向转让方及标的公司陈述并保证如下，如下陈述与保证于本



协议签署之日为真实、准确和不具有误导性的，并且交割日也将是真实、准确和

不具有误导性的：

①受让方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权利能力。

②受让方具有签订本协议和本协议项下拟定的各类交易文件并且履行其在

本协议和本协议项下拟定的各类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所有必需的权力、授权和能

力。

③其拟用于受让标的股份的资金，为其拥有的合法资金。

8）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交割日，没有发生或可能发生任何对标的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资产或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4）支付安排

在转让方已完成或确保已完成全部交易文件中承诺或约定事宜的前提下，受

让方应在二十（2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本次交易全

部价款，共计 336,000,000元（大写叁亿叁仟陆佰万圆整）。在受让方支付完毕股

份转让价款后 5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应就本次转股向受让方交付一份加盖标的

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持股凭证/出资证明书原件，以表明受让方为标的

股份的所有者；标的公司应就本次转股更新其股东名册，股东名册上应加盖标的

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且标的公司应向受让方提供了一份上述股东名册原

件。自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完毕之日起（以下称“交割日”），受让方即享有交易文

件中约定的标的公司相应股份的对应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5）交割后义务

1）本次交易交割后，嘉乐股份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均由受让方提名。

2）转让方应在交割日后的下一个季度开始后的二十（20）个工作日内向标

的公司及受让方提供完税凭证的扫描件。

（6）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如因违背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

保证或承诺，或未履行/未能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和义务的，应

负责赔偿其他守约方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损害、责任和/或开支，包括但不

限于相关的差旅、诉讼、仲裁、强制执行、律师费用。如多方违约，根据实际情

况各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与弘之帆投资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各方

转让方：嘉兴弘之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滁州米润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为受让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嘉乐股份

4.152%的股份（对应 3,851,019股），标的资产交易作价人民币 58,128,588.68元。

3、交割条件

1）转让方和标的公司已适当履行并遵守本协议中包含的、要求其在交割时

或交割前必须履行或遵守的所有约定、义务和条件。

2）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股份转让的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律、法规、条

例、规章、司法解释、法院或有关政府机构、政府主管部门的判决、裁决、裁定

或禁令或其他适用法律或任何协议、合同或文件，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各原

有股东、标的公司或股份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

决、裁决、裁定或禁令；各原有股东和标的公司签署、交付或履行本协议及完成

股份转让所需的全部同意和批准（如有）已经取得并维持完全有效。

3）标的公司、转让方及受让方应已获得其自身为完成本次转股所需的所有

批准、同意和放弃，包括但不限于必要的股东大会决议、合伙人会议决议、投委

会会议决议等内部决议、任何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或其他人士的所有许可、授权、

批准、备案或同意（如有）。

4）各原有股东、受让方和/或标的公司已签署并交付本协议和标的公司的章

程或章程修正案以及为本次股转所需的其他文件和协议（如有，前述文件和协议

合称“交易文件”）。

5）标的公司应当向受让方出具经标的公司盖章的标的公司持股凭证/出资证

书和股东名册扫描件，股东名册记载的投资人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应当与本协议

的规定相一致。

6）转让方及标的公司不连带及分别的向受让方承诺，本协议项下关于其自

身的陈述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之日是真实的，并且在交割日也将是真实、准确和

不具有误导性的。

7）受让方特此向转让方及标的公司陈述并保证如下，如下陈述与保证于本



协议签署之日为真实、准确和不具有误导性的，并且交割日也将是真实、准确和

不具有误导性的：

①受让方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权利能力。

②受让方具有签订本协议和本协议项下拟定的各类交易文件并且履行其在

本协议和本协议项下拟定的各类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所有必需的权力、授权和能

力。

③其拟用于受让标的股份的资金，为其拥有的合法资金。

8）标的公司承诺，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交割日，没有发生或可能发生任何

对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产或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4）支付安排

在转让方已完成或确保已完成转让方作为一方的全部交易文件中转让方作

出的需在交割前或交割时完成的承诺或约定事宜的前提下，受让方应在二十（20）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本次交易全部价款，共计

58,128,588.68元（大写伍仟捌佰壹拾贰万捌仟伍佰捌拾捌圆陆角捌分）。在受让

方支付完毕股份转让价款后 5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应就本次转股向受让方交付

一份加盖标的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持股凭证/出资证明书原件，以表明

受让方为标的股份的所有者；标的公司应就本次转股更新其股东名册，股东名册

上应加盖标的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且标的公司应向受让方提供了一份上

述股东名册原件。自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完毕之日起（以下称“交割日”），受让方

即享有交易文件中约定的标的公司相应股份的对应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

义务。

（5）交割后义务

1）本次交易交割后，嘉乐股份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均由受让方提名，

转让方及其委派董事林家铭先生卸任嘉乐股份董事。

2）转让方应在交割日后的下一个季度开始后的二十（20）个工作日内向标

的公司及受让方提供完税凭证的扫描件。

（6）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如因违背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

保证或承诺，或未履行/未能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和义务的，应



负责赔偿其他守约方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损害、责任和/或开支，包括但不

限于相关的差旅、诉讼、仲裁、强制执行、律师费用。如多方违约，根据实际情

况各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七、涉及收购股份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的人事变动计划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新增

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均独立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

八、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股权完成后，上海嘉乐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助于增强公司整

体战略协同与资源整合，提高运营和决策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实现公司整

体资源的优化配置，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

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本次收购股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200Z3329号）；

4、《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上海

嘉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5]第

020697号）；

5、《泰安玖安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滁州米润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6、《嘉兴弘之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滁州米润科技有限公司关

于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9日


